
114(下)學年度南山中學班際籃球賽競賽規程 

一、依據：新北市運動樂活系列活動總體計畫。 

二、目的：  

  (一)推展體育休閒運動，以班級為單位落實普及化運動之精神，提升校園運動

人數，強化校園團隊精神凝聚力。 

   (二)鍛鍊學生基本技術及體能、普及籃球運動人口，提昇本市籃球運動技術水

準。 

  (三)培養積極進取之運動精神，建立學生良好運動習慣，促進身心健康、增強

體適能。 

三、比賽日期：115 年 4月 11 日(六) 國高中部 AM 8：00 

四、比賽地點： 

 (一)高中部：行健三樓體育館。 

 (二)國中部：行健一樓籃球場。 

五、比賽分組： 

 (一)國高中(職)二年級男女混合組。 

 (二)普二平、應二忠（因男生不足無替補選手及替補人員不足 ）、普二信（因女

生替補人員不足 ），該班參賽其ㄧ點位的男（女）生，可以成為其他點位的

後補者，後補者只能協助某一點位，不可重複。 

六、參賽人數： 

 (一)國高中二年級男女混合組：每班（含隊長）至多報名 25人 

     (男生：15 人、女生：10 人) 

七、參賽規定： 

 (一)國高中男女混合組： 

     1、國高中男女混合組分成五點，分別依男女男女男之排點順序出賽，每點

選手上場 3人候補至多 2人，各點選手(包括候補)不得重複，候補選手

也不得替補別點出賽。 

     2、比賽結果國高中男女混合組採五戰三勝制，先贏三點隊伍判定獲勝比賽

結束，每點比賽時間為 6分鐘。 

     3、普二平、應二忠（因男生不足無替補選手及替補人員不足 ）、普二信（因

女生替補人員不足 ），該班參賽其ㄧ點位的男（女）生，可以成為其他點

位的後補者，後補者只能協助某一點位，不可重複。 

(二)附則： 
     1、假日有補習課程或參與表演活動等因素而無法參加之同學請斟酌報



名，倘若繳交出賽名單後無法出賽，該出賽點未滿 3人則該點既以棄

權論。 

        2、報名者若遇特殊情況等個案(如受傷導致無法進行比賽，需提出醫師證

明)，請告知班上之體育老師，以及至體育組吳尚書組長或找潘旅安老

師請假與更換名單。 

        3、凡中途無故或非受傷等因素而棄權退出比賽隊伍，或有發現重複出

賽、資格不符、冒名頂替等不合規定之球員出場比賽時，即取消該隊

繼續比賽之權利並依校規處分。 

     4、請攜帶南山卡學生證，以備查證。 

八、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 115 年 2月 26 日(四)下午 17：30 止。 

 (二)報名手續：請至本校體育組網頁，點選【3對 3籃球賽】—【報名系統】

註冊。 

     1、一律採網路註冊，其它方式或逾期註冊報名，恕不受理，體健股長依

校規懲處。 

     2、若有其他註冊報名相關疑問，請洽體育組長吳尚書老師分機471 

                                      體育組幹事潘旅安老師分機218 

九、抽籤： 

  (一) 時間：115 年 3月 6日（五）中午 12 時 40 分。 

  (二) 地點：自強八樓閱覽室。 

  (三)抽籤會議未出席者由大會代抽賽程，不得異議。 

十、賽程公布：115 年 3月 13 日(五)，本校體育組網頁。 

十一、比賽制度：採單敗淘汰賽。 

十二、比賽規則： 

   (一)各隊出賽排點順序於比賽前 20 分鐘將出賽單(附件 1)填妥後送至大會競

賽組紀錄台。 

  (二)比賽時請依出賽點排順序將出賽選手學生證主動交至比賽場地裁判紀錄

台以備查驗。 

   (三)比賽時間前 10 分鐘，各隊帶至比賽場地準備出賽，如逾比賽時間 3 分鐘

仍未到場，視同棄權。 

   (四)每場比賽依五點排序進行，每點比賽時間為 6分鐘，比賽過程除最後三十

秒外，皆不停錶。每點每隊有一次 20 秒暫停，除最後三十秒、暫停、球

員受傷時停錶，其餘比賽時間不予以停錶球賽，換人由裁判控制鳴笛繼續

比賽，各點比賽勝負判定為有一方球隊得分 11 分（含）以上，比賽即提

前結束，否則將打滿 6 分鐘，以得分高者獲勝;各場比賽則以贏得三點勝

利之隊伍判定獲勝並結束比賽。 



   (五)任一方被得分後，攻守交換不再需要回到罰球線區洗球，直接利用運球、

傳球方式雙腳回場後，即可直接進攻。 

   (六)死球(出界球、或無罰球之犯規)時，則回到三分線頂端洗一球後即開始比

賽。 

   (七)倘若防守隊於死球洗球時，有故意延誤比賽，裁判有權利判技術犯規一次，

罰則為罰球一次。 

 (八)比賽打滿 6分鐘時雙方仍平手，則進行罰球驟死賽，第一輪先各派三人罰

球，進球數較多的班級獲勝；如進球數相同，則進行第二輪，採一對一罰

球，先進球的班級獲勝。 

   (九)參加比賽各隊隊員一律穿著整齊運動服裝及運動鞋，另穿著學校準備之號

碼背心進行比賽。 

十三、獎勵： 

 (一)高中(職)男女混合組：前 4名頒贈錦旗、第一名嘉獎兩支，二～四名嘉獎

一支。 

  (二)國中男女混合組：前 8名頒贈錦旗、第一名嘉獎兩支，二～八名嘉獎一支。 

   (三)以上皆以各班回傳之參賽名單(電子檔)為敘獎依據，並由學務處統一敘獎。 

十四、申訴：如球員資格發生爭議，需在比賽結束前提出，以裁判長之判決為終

判，不得異議；因角度問題，任何攝影內容均不採納為申訴憑據。 

十五、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所填報名參加本比賽之個人資料；僅供本比賽相關

用途使用。 

十六、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正公布之。



附件 1 

男女混合組出賽單                              
班級： 
※每隊（含隊長）至多報名 25 人，每人不得重複排點出賽，五點依序：男女男(女/男)男。 

姓  名 選  手 
第一輪 

出賽點位 

第二輪 

出賽點位 

第三輪 

出賽點位 

第四輪 

出賽點位 

第五輪 

出賽點位 
備註 

 1(男)      ☆男女生 

出賽點位， 

用數字代表 

如打第一點

者，填寫

1，依此類

推 

(男生 1、

3、5點； 

女生 2、4

點) 

 

☆晉級下一

輪之班級 

可重新填寫 

第二輪 

出賽點位，

依此類推 

 2(男)      

 3(男)      

 4(男)      

 5(男)      

 6(男)      

 7(男)      

 8(男)      

 9(男)      

 10(男)      

 11(男)      

 12(男)      

 13(男)      

 14(男)      

 15(男)      

 16(女)      

 17(女)      

 18(女)      

 19(女)      

 20(女)      

 21(女)      

 22(女)      

 23(女)      

 24(女)      

 25(女)      

※出賽單請於比賽前 20 分鐘填妥送至大會競賽組紀錄台。 
※比賽時請依出賽排點順序將出賽選手學生證主動交至比賽場地裁判紀錄台以備查驗。 

隊長確認簽名：                              


